
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各单位：

根据《山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》及县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有关要求，我局制定了

《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事项清单》。

附件：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2 月 20 日



高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

号
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

抽查比例和频

次

备

注

1

各类用人单位

（与劳动者建

立劳动关系）工

资支付情况检

查

各类用人

单位（与劳

动者建立

劳动关系）

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

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

一般检查

事项

1.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第二十六条。

2.《山东省企业工资支

付规定》第四十五条。

书面检查、

现场检查、

网络检查

抽查比例不低

于 5%，抽查频

次根据监管需

要确定

2 劳务派遣用工

检查

劳务派遣

相关单位

是否未经许可，擅自经营劳务

派遣业务

一般检查

事项

1.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五

十七条。

2.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九

十二条。

书面检查、

现场检查、

网络检查

抽查比例不低

于 5%，抽查频

次根据监管需

要确定



3
清理整顿人力

资源市场秩序

执法检查

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

分支机构、办理变更或注销登

记情况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

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是否符

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；经营性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

介活动以外的其他人力资源服

务业务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要求

一般检查

事项

1.《就业促进法》第六

十四条。

2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

条例》第四十二条。

书面检查、

现场检查、

网络检查

抽查比例不低

于 5%，抽查频

次根据监管需

要确定


